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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327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北旺农牧        主办券商：西部证券 

 

辽宁北旺农牧股份公司 

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(一)基本情况 

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认购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

理的“恒宇天泽泰山一号私募投资基金”，拟认购金额为 3000 万元

人民币，期限 6 个月，年预期收益率为 9.5%。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关联关系如下：自然人何芬系北京盈泰财富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(公司在册股东)与北京盈泰财富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控

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；郭军爱担任北京盈泰财富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

副总裁，同时，其亦持有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%的股份

并担任法定代表人，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尚需股东大会审批。 

(二)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本次对外投资的议案《关于认购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
的私募基金的议案》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(三)交易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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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对外投资不需要经过其他审批程序。 

(四)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新领域 

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新领域。 

二、交易对手的情况介绍 

（一）名称：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（二）营业执照号：110229017563390 

（三）法定代表人：郭军爱 

（四）注册资本：2000万元 

（五）住所：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 10号 2栋 883室 

（六）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（1、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；2、不得

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；3、不得发放贷款；4、不得向所

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；5、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

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）；经济信息咨询（不含心理咨询）；技术

服务；基金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

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（七）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：存在 

（八）关联关系说明：自然人何芬系北京盈泰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
(公司在册股东)与北京盈泰财富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和法

定代表人；郭军爱担任北京盈泰财富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裁，同

时，其亦持有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%的股份并担任法定

代表人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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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出资方式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。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

自有现金。 

(二)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恒宇天泽泰山一号私募投资基金 

运作方式：定期开放 

存续期限：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 10年。根据基金运作实际情况，

管理人可提前结束；合同期满前 1个月，经投资人、管理人及托管人

协商一致可签订书面的延期协议。 

初始销售面值：人民币 1.000元  

投资单元的预期年化收益率： 

 A类：3个月 B类：6个月 C类：9个月 D类：12个月 

100万≤参与

份额＜300 万 
9% 9% 9% 9.5% 

300万≤参与

份额 
9.5% 9.5% 9.5% 10% 

基金管理人：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基金托管人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投资目标：本基金力求在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，追求资产

的稳健增值。 

投资策略：利用资本市场多种金融工具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

委托资产的持续稳健增值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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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公司认购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恒宇天泽

泰山一号私募投资基金，认购类别为 B类，与其他投资人申购该投资

基金的交易条件是同等的,即按照《恒宇天泽泰山一号私募投资基金

基金合同》的条款执行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 

(二)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本次交易可能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政策风险、 市场风险、管理

风险、流动性风险及其他风险等。 

(三)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，通过适度的

理财产品投资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，有利于进

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，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好的投资回报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基金合同。 

 

辽宁北旺农牧股份公司 

董事会 

2015年 11月 20日 


